
信徒的恩賜
經文：林前12章

引言：

應當明白恩賜是甚麼，且要對恩賜有正確的認識，否則便會陷在錯誤和失

敗中。

一．恩賜是甚麼？

“恩賜”原文charisma是從“恩典”原文charis來的，指神所賜的一切恩典，

是保羅專用之字。其他只有彼得書信用過一次(彼前4:10)。

1.字義說是神恩典的賜予。

2.靈意說是神對不配得的人所給的禮物。

3.恩賜不是人可自得的。

4.恩賜也是不能模仿的，所模仿的也不過是技巧。

5.恩賜是屬靈的東西。

二．恩賜的來源

1.上帝靈的感動(12:3)。

2.聖靈運行的分給(隨聖靈的意思)(12:11)。

3.由基督量給各人(弗4:7)。

4.神所賜給各人的信心(羅12:3)。

沒有一種恩賜可從人而得着。人自己本身沒有這恩賜，人也不能給人恩

賜。

三．恩賜的種類

九種分三類。

1.智力方面：

a. 智慧的言語—屬靈的福音，神的話。

b. 知識的言語—傳道的工具，用人間的話，使人能明白。

2.能力方面：

a. 信心—信神的話，叫自己得救稱義，也叫別人得救稱義。

b. 醫病—除去人肉體和心靈的痛苦。

c. 行異能—即行神蹟，替神行事。

d. 作先知—替神說話。

3.靈力方面：

a. 辨別諸靈—分別是非真假。

b. 說方言—讚美神和造就人；別國的話，能榮神益人。

c. 翻方言—幫助人明白真理，一同讚美神。

以上的恩賜為五種職事（參弗4:11）：

1.使徒—有智慧的言語，知識的言語，信心，醫病，行異能，辨別諸靈，說

方言。

2.先知—有智慧的言語，信心，行異能，醫病，辨別諸靈，作先知。

3.傳福音的—有智慧的言語，知識的言語，辨別諸靈，說方言，翻方言。

4.牧師—有智慧的言語，知識的言語，信心，辨別諸靈，說方言，翻方言。

5.教師—有智慧的言語，知識的言語，信心，辨別諸靈，說方言，翻方言。



四．恩賜的功用

1.見證榮耀主(12:3)。

2.服事高舉主(12:5)。

3.造就信徒(12:7)，叫軟弱的健壯(12:22-24)。

4.建立教會(弗4:12)。

五．恩賜的互相關係

1.是相同的—因為是一個身體(12:14)。

2.是相連的—不能因為嫉妒，灰心，相爭而離開的(12:15-16)。

3.是相依的—彼此效力，手需要腳，眼需要耳(12:17-22)。

4.是相顧的—互相推舉，尊榮，特別叫軟弱的得榮耀(12:23-25)。

5.是相通的—同苦，同榮，同樂(12:26)。

6.是相助的—一個身體有許多肢體，各作肢體，分工合作(12:27-30)。

7.是同動機的—愛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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